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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中发
〔2021〕4号）精神，推动新时代海南少年
儿童和少先队事业发展，结合我省实际，
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准确把握全面加强新时
代少先队工作的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
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
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全面加
强党、团、队一体化建设，大力实施“红色
引领”“强基固本”“活动拓展”“素质提升”
四大工程，团结、教育、引领广大少年儿童
努力成长为具有“健康阳光、好学上进、勤
劳诚信、文明朴实”海南特色印记的好少
年好儿童，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时刻准
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时刻准备着。力争到2022年，初步构建
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到2025年，基本
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共青团牵头、团
教协作、社会协同的少先队工作体制机
制；到2035年，党建带团建、队建工作体
制机制更加完善，少先队组织工作社会
化、网络化的运作模式更加成熟。

二、实施“红色引领”工程，
旗帜鲜明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

（一）教育引导少先队员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教导。大力开展“红领巾爱学
习”等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全省少先队员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自觉把爱
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努力成长为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责任单位：团省委、省教育厅）

（二）大力培养少先队员对党和社会
主义祖国的朴素情感。充分发挥红领巾
讲解员和辅导员讲师团作用，讲好“四
史”故事，讲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故事，讲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故事，大力弘扬特区精神，培养全省少先
队员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朴素
情感，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为海南的发展、
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从小做好全面准
备。（责任单位：团省委、省委宣传部、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教育厅、省委
党史研究室、省关工委、省委党校）

（三）引导少先队员从小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少年儿童喜闻
乐见的形式，做好思想政治启蒙工作。
从小培育少先队员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

的萌芽，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儿
童化解读，在少先队员心中埋下为共产
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理想种子。坚持立德
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贯穿于少先队教育活动之中，帮助少
先队员明德修身，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教育引导少先队员记住要求、心有
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探索建立引
导少先队员自觉参与公益事业的工作机
制。（责任单位：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委
宣传部、省关工委、省民政厅）

三、实施“强基固本”工程，推
进新时代少先队组织改革创新

（四）巩固拓展少先队组织体系。构
建覆盖广泛、动员便捷、校内外有机衔接
的少先队组织体系。加强少工委建设，
符合建设条件的中小学校100%建立少
工委，由党组织书记或政治面貌为党员
的校长担任少工委主任，积极做到校外
少工委应建尽建，并定期召开少先队代
表大会。强化学校组织基础，在中小学
校全面规范建立少先队大、中、小队组
织，补齐中学少先队组织建设短板，大力
加强民办学校少先队组织建设。加强区
域化队建，拓展校外少先队组织，在社
区、农村、青少年宫等校外场所建立大队
或中队，在少先队员集中的活动场所加
强组织和工作覆盖，不断扩大少先队组
织动员少先队员的渠道。（责任单位：团
省委、省教育厅，各市县党委和政府）

（五）活跃提升少先队组织生活。坚
持全童入队，实施分批入队，加强分段教
育，严格推优入团，建立健全覆盖队前教
育、队中培养、团队衔接的阶梯式成长激
励体系，持续激发少先队员光荣感。建立
健全少先队组织生活制度，定期组织大队
会、中队会、小队会、队委会、队课和主题
队日，不断强化少先队组织意识。全面开
展“红领巾奖章”争章活动，每年开展优秀
少先队员、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优秀少先
队集体的评选表彰。（责任单位：团省委、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六）塑造新时代少先队组织文化。
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红领
巾、队旗、队徽、队歌、队礼、呼号等少先
队标志标识的规范使用和保护。深入挖
掘“六一”“十·一三”建队日等少先队重
大节庆日的教育内涵。完善少先队仪式
教育体系，普遍开展入队、队会、离队等
少先队仪式。在全省中小学规范建立少
先队队室、红领巾广播站、鼓号队等少先
队组织文化阵地，配备队报队刊等少先
队相关读物。（责任单位：团省委、省教育
厅、省委网信办、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

市场监管局、省知识产权局）

四、实施“活动拓展”工程，推
动新时代少先队社会化发展

（七）提升少先队社会化工作水平。
不断拓展实践活动项目和载体，以“争做
新时代好队员”主题实践活动为统揽，分
层系统开展学工、学农、学军和科学普及、
科技创新、文化体育、研学旅行等公益性、
普惠性实践活动。严格落实小学一年级
至初中二年级每周安排一课时少先队活
动的要求，加快推进活动课程内容建设。
着力强化劳动实践，加强少先队员国防教
育、法治教育、安全教育，深化少年军校、
少年警校建设。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史志馆等各类文化场馆、社会资源，建设
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营地（基地），积极开
展以红色文化、海洋文化、黎苗文化和华
侨文化等为主题的丰富生动实践活动，将
赓续红色血脉与强化实践育人充分融
合。要把少先队工作作为文明城市、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城市、文明校园等
创建活动的重要评价指标，加强乡村学校
少年宫对少先队工作的支持。要将少先
队工作纳入相关规划，鼓励国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部队等与少先队组织建立联建
共育机制，为少先队实践教育活动提供支
持。各地新建或整修相关文化设施时，要
积极建设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营地（基
地）。加强少先队网上活动阵地和平台建
设，建好用好“中国（海南自贸港）青年筑
梦大道”青少年动员引领服务平台，实现
少年儿童实践教育服务体系全岛覆盖。
加强与港澳台少年儿童组织、机构的交流
合作，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少年儿童组织、机构的友好交
往，打造国际化实践活动品牌。〔责任单
位：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委宣传部、省委
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省委深改办（自贸港
工委办）、省委外办、省文明办、省发展改
革委、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农业
农村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公安厅、
省司法厅、省民政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省妇联、省科协、省台联、省消防救援总
队、省军区，各市县党委和政府〕

（八）提升少先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影响力。研究制定少年儿童文化产品发
展规划，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支持。大力扶
持并持续推出如《海南少先队辅导员进行
曲》和《海南少先队圆舞曲》等主题鲜明、
导向正确、符合少年儿童特点、具有海南
特色的优秀少先队文化产品。加强新闻
媒体对少先队的宣传报道力度，积极开发
少年儿童栏目、节目。加快融媒体改革，
推进少先队组织上网、工作上网、服务上

网，加强少年儿童、少先队相关网站和新
媒体平台建设，不断提升全媒体时代少先
队的思想引领力。开展净化网络环境行
动，依法坚决打击网络有害、错误信息，为
少年儿童营造绿色、纯净的网络空间。（责
任单位：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团省委、省教育厅）

五、实施“素质提升”工程，强
化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

（九）锤炼少先队辅导员政治素质。
突出政治要求，健全少先队辅导员准入
和退出机制。强化政治培训，研究制定
少先队辅导员教育培训规划，扎实开展
少先队辅导员分级全员培训，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各级
少先队辅导员教育培训的核心内容，政
治培训课时不得低于总课时的80%；将
少先队辅导员培训纳入共青团培训体系
和教育部门师资培养培训体系，纳入中
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登记管理范畴。
中小学校党组织要优先选派中青年党员
担任少先队辅导员，注重从优秀少先队
辅导员中发展党员。（责任单位：团省委、
省教育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

（十）优化少先队辅导员队伍结构。
配齐配强各级少先队总辅导员。省市级
少先队总辅导员配备在同级团委，由同级
团委现有部门中层干部或相当层次职级
干部担任；县（区）级少先队总辅导员配备
在同级团委或教育部门；乡（镇）少先队总
辅导员可由学校大队辅导员兼任，有条件
的街道、社区要探索配备少先队总辅导
员，加强少先队总辅导员队伍建设并保持
相对稳定，确保事有人干、责有人负。中
小学校按照德育主任层级配备大队辅导
员，规模较大或集团化办学的学校应当设
立副大队辅导员岗位。大力选拔优秀中
青年教师担任中队辅导员，规模较大的学
校可探索配备少先队活动课专任教师。
大力加强校外辅导员队伍建设，聘请优秀
党员、团员、团干部和各条战线先进人物、

“五老”、符合条件的优秀家长等担任少先
队校外辅导员，并建立评价和动态管理制
度。（责任单位：省委编办、省委组织部、团
省委、省教育厅、省关工委）

（十一）创新少先队辅导员评价和激
励机制。改革完善少先队辅导员评价机
制，突出少先队活动效果和育人实效，拓
宽教育成果和研究成果认定范畴。将大、
中队辅导员年度考核纳入学校教师年度
考核，由县级少工委研究制定考核指标并
参与具体实施，加强结果运用。探索在中
小学教师职称评审中单独设置“思政类”
学科类别，将少先队辅导员纳入其中，实

现少先队辅导员职称“双线晋升”。符合
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条件的少先队辅导
员，可参评学科教师职称或思政类教师职
称。要支持少先队辅导员参与“南海系
列”育才计划的评选，完善少先队辅导员
待遇保障、职称评聘和职业发展配套支持
政策。开展骨干辅导员、辅导员带头人、
特级辅导员等级称号评定。将符合条件
的少先队辅导员作为各级总辅导员、少先
队学科教研员和教育部门、团委优秀年轻
干部人选。将各级少先队名师工作室纳
入同级教育部门学科名师工作室建设范
畴，享受同级名教师、名班主任等同类人
员待遇。要加大少先队评选表彰支持力
度，教育部门表彰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
工作者，要按一定比例优先考虑少先队辅
导员代表。团组织表彰的优秀青年、先进
工作者等，少先队辅导员所占比例不低于
全部候选人的10%。受到表彰的优秀少
先队辅导员应享受同级优秀教师的待
遇。（责任单位：省教育厅、团省委、省委人
才发展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十二）深化少先队相关学科建设和
理论研究。加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
团校和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等对少先队
工作的理论研究。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课题、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等各级各类
课题要设立研究专项。深化少先队相关
学科建设，加快完善人才培养和课程教
材体系。将少先队工作纳入小学教育等
师范类本专科专业必修课程内容。支持
和鼓励相关高校设立少先队工作相关硕
士专业学位领域，在开设少先队相关学
科且具备培养条件的高校设立少先队辅
导员招生培养专项，教育部门要在招生
计划方面给予倾斜支持。推动辅导员在
职攻读相关专业硕士，畅通辅导员在职
深造途径。在各级教育研究培训机构设
少先队学科教研员，加强中小学少先队
工作教研。用好全国少先队辅导员网络
集体备课平台。（责任单位：省教育厅、团
省委、省委党校、省社科联，各有关高校）

六、全面加强各级党委对少
先队工作的领导

（十三）强化各级党委领导责任。强
化党建带团建、队建，推进党、团、队一体
化建设。各级党委要明确对少先队工作
的领导责任，完善领导机制，加大政策支
持。地方各级党委负责同志担任同级少
工委名誉主任，各级政府明确一名负责
同志联系少先队工作。各级党委常委会
每年至少听取一次少先队工作汇报。各
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少先队
重要工作的研究协调。将少先队工作纳

入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估和党建工作规范
化建设指标，在党建考核中作为单列内
容，分值不少于10%。（责任单位：省委办
公厅、省委组织部、省政府办公厅、省教
育厅、团省委，各市县党委和政府）

（十四）明确各级职能部门责任。夯
实共青团组织全团带队责任，省市两级
团委负责同志、县（区）级团委主要负责
同志担任同级少工委主任，各级团的委
员会成员制度化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各
级团委在2022年底前，安排年度预算原
则上不低于25%、团费广泛用于支持少
先队工作。各级团的领导机关职能部门
要对少先队工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
体考核。强化教育部门协同责任，各级
教育部门要将少先队工作纳入提升义务
教育质量、推进基础教育改革的总体规
划。深化团教协作，省、市、县级教育部
门负责同志担任同级少工委主任，建立
定期协商研究少先队工作、重大事项沟
通协调等工作机制，组织同级团委和教
育部门干部互相挂职兼职。少先队总辅
导员或少工委负责同志同时担任当地政
府督学。其他各级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切实为少先队工作提供
有力支持。（责任单位：团省委、省教育厅
等省直各有关部门，各市县党委和政府）

（十五）加大少先队工作经费保障。
各级政府应当考虑少先队员人数等因素
为少先队工作和活动开展、阵地建设提供
充分工作经费保障。积极打造省级实践
教育营地（基地），使其成为具有海南自由
贸易港特色的示范性实践教育营地（基
地），以上所需经费纳入相关部门预算，由
少工委牵头负责落实。少先队员首次佩
戴的红领巾、队徽徽章、“红领巾奖章”由
中小学校统一配发，中小学少先队开展相
关活动及购置设施设备所需经费，均可在
学校公用经费及相关专项经费中列支。
各级政府要因地制宜设立辅导员岗位津
贴，参照班主任岗位津贴标准发放，纳入
绩效工资管理，相应核增学校绩效工资总
量。（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教育厅、团省委，各市县党委和政府）

（十六）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
持少先队工作的良好局面。充分发挥家
庭教育作用，积极动员家长支持参与少先
队工作。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辅助作用，加
大少先队校外实践活动、服务项目的政府
购买服务力度，创设亲情陪伴、心理辅导、
兴趣培养、权益维护、社会托管等公益项
目。发挥少年儿童工作领域专家学者、志
愿者、社会工作者等支持作用，推动各方
面力量加入到少先队工作之中。（责任单
位：省直各有关部门，各市县党委和政府）

中共海南省委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实施意见
（2021年11月25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国家税务总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保亭税二局通〔2021〕44号

海南闽庄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9035774
2666381）

事由：责令限期缴纳税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主席令〔2001〕第49号）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
四十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
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2〕第362号）第七十三条。

通知内容：你（单位）2011年3月31日至2021年10月31日
的应缴纳税款(大写)壹仟肆佰捌拾壹万捌仟肆佰柒拾捌元捌角肆
分(￥：14,818,478.84)元，限2021年12月14日前缴纳，并从税款
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
滞纳金，与税款一并缴纳。逾期不缴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理。

你（单位）若同我局（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通知
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
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
向国家税务总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国家税务总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保亭税二局通〔2021〕45号

保亭金茂投资有限公司山语泉分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9035
583918891U）

事由：责令限期缴纳税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主席令〔2001〕第49号）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
四十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
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2〕第362号）第七十三条。

通知内容：你（单位）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的应缴纳税款(大写)肆佰陆拾肆万陆仟零玖拾捌元柒角
(￥：4,646,098.70)元，限2021年 12月 14日前缴纳，并从税款
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
五的滞纳金，与税款一并缴纳。逾期不缴将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理。

你（单位）若同我局（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通知
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
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国家税务总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国家税务总局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收回国有土地(阳江片)作为乡镇供水及污
水处理设施项目建设用地红线内坟墓迁移公告

因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乡镇供水及污水处理设施项
目建设征地的需要，项目征地范围内坟墓需全部进行迁移，目前尚有一
座坟墓未能核实户主。现将有关坟墓迁移事项公告如下：一、坟墓地点
及规格：具体位置在阳江农场老中学鱼塘边（阳江农场11队），土地宗地
号：琼（2018）琼中不动产权第0000676号，有土坟一座，无立碑。二、补
偿范围：有主坟：按照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琼中府办【2015】
72号)标准进行补偿。无主坟：由建设单位代为迁移到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公墓深埋(加叉农场公墓)。三、迁移时间：上述地点的坟墓户主，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12月10日前请主动与阳江分公司联系进行核实登
记，并在规定时间内自行将坟墓迁出，逾期不迁移的视为无主坟墓处理。
特此公告！联系电话：阳江分公司征地工作办公室：13976219568。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阳江分公司 2021年12月2日

请以下柴油机动车辆，车牌号为
桂 KU8567、湘 H69697、湘 J66133、豫 EYZ889、粤 KSC937、

云 H9Q306、琼 D00858、琼 D01148、琼 D01178、琼 D01503、

琼 D01863、琼 D09480、琼 DP2736、琼 D01339、琼 D01688、

琼 D08971、琼 D06440 琼 D01245、琼 D01373、琼 D01482、

琼 D01490、琼 D01499、琼 D01691、琼 D01851、琼 D02056、

琼 D04083、琼 D04211、琼 D04815、琼 D05040、琼 D05071、

琼 D07461、琼 D07879、鄂 A79205、鄂 S31732、赣 CR0069、

桂 KL7358、桂 KY3132、黑 A92609、黑 R55635、冀 EJX962、

津 AH6513、津 AJ0192、津 AJ5500、闽 FAK277、湘 F0XR01、

豫 G69907、豫 G69910、粤 AN1705、粤 AN1706、粤 GR6421、

粤 PCU983、浙 FG2070、琼 D01280、琼 D01438、琼 D01443、

琼 D01478、琼 D01845、琼 D01962、琼 D05473、琼 D06346、

琼 D07551、琼 DA6688、琼 DHH888、琼 D01268、琼 D02092、

琼 D04029、琼 D04439、琼 D04642、琼 D04755、琼 D07146、

琼 D07842、琼 D08066、琼 D08181、琼 D0A083、琼 DD3003、

琼 D04930、琼 D0A018、琼 DK2253、琼 D01331、琼 D01876、

琼 D03211、琼 D04416、桂 K33983、桂 KV0313、湘 A52907、

湘 C8U908、渝 AC952F、豫 SQ9Z86 琼 D01222、琼 D01596、

琼 D02831、琼 D04570、琼 D04573、琼 D07902、琼 D0BF66、

琼 D04003、琼 D01568、琼 D01633、琼 D02088、琼 D06820、

琼 D07151、冀 JCF137、渝 HB0903、豫 AM8670、豫 G69905、

豫 G69909、粤 AN1681、粤 AN1682、粤 AN1708、粤 AN1710

的车主及时到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五指山分局或就近的各市县

征稽分局办理缴费相关事宜。如不及时办理缴费相关事宜，我分局

将进行下一步法律程序。咨询热线：0898-86622290。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五指山分局
2021年12月3日

公告

《海南省万宁市小海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纳潮活海工程（港北
口门拓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意见表下
载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boBuPL2AfQoScHuY-
O5PA，提取码W83e。二、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万宁市生态环境局；
时间：2021.12.1~2021.12.14。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项目周
边及可能受到项目实施影响的周边邻近地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意见。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在
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方式并提供常住地址和有
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万宁市生态环境局；邮箱：wnhbj12369@163.
com；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电话：18117617481。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12.1~2021.12.14。

海南省万宁市小海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纳潮活海工程
（港北口门拓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杭州元亨电脑有限公司
债权及附属权利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2HN0294
受委托，公开挂牌转让杭州元亨电脑有限公司债权及附属权

利，截止2021年2月8日，债权本金为人民币47,000,000.00元。
转让底价：不低于人民币41,200,000.00元。公告期：2021年12
月2日至2021年12月15日。详情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
权交易所，0898-66558021吴先生、65237542李女士；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66558023李女士。监督
电话：0898-68582285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汪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2月2日

声明
我司名下位于海口市华海路19号侨盛花园A栋301、401和

501房产由海南共创盛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物
业）于2021年8月、2021年9月从海南产权交易所摘牌承租，近
期我司连续接到多名群众举报，盛世物业擅自将上述房产转让给
第三人，鉴于盛世物业存在违约行为，我司已通知盛世物业于
2021年11月25日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

在此，我司特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我司所有对外出租资产均
通过海南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未经我司书面同意，承租人不可
转租，若因承租人擅自转租行为产生的一切责任及经济纠纷均由
当事人自行承担，我司保留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

我司投诉举报电话：0898-66776028。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日

经海口市龙华区政府同意，我局公开
招聘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教师50名。

逾期不受理。
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

2021年12月3日

海口市龙华区2021年
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教师通告

详情请登录龙华门户网站
（网址http://lhqzf.haikou.gov.cn）

咨询电话：（0898）-66568646

2022年度护士执业资格
考试报名通知

2022年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开

始，报名工作按属地（各市、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

洋浦经济开发区卫生健康委，省、委直属事业单位

人事管理部门）受理。

考生报名包括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考生自2021年12月8日-21日登录中国卫生

人才网（http://www.21wecan.com）进行网上预

报名，完成网上预报名后须根据报名要求，到指定

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各报名点可根据具体情况

选择在 2021年12月9日-22日期间进行现场确认

工作。网上缴费的起止时间为2022年1月29日-

2月8日，通过考区资格审核的考生务必在此期间

完成网上缴费，逾期未缴费的考生视为放弃考试。

2022年4月13日-24日考生可登录上述网站自行

打印准考证。

海南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

2021年12月3日


